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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晚报记者 丁春贵   

    日前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介绍《滨州市冬枣产业发展促进条例》有关情况，并回答记者提问。今年是滨州市获得地方
立法权十周年。十年来，我市在行使地方立法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，为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法治动能，也为地方立法工作
贡献了宝贵的“滨州智慧”和“滨州方案”。

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、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唐海涛介绍，十年来，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，纵深推进“八个四工作法”，不断完善“党委领导、人大主导、政府依托、各方参与”
的立法工作格局，紧紧抓住立法质量这个关键，扎实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立法工作实现了从无到有、从有到优的跨越式发展。

为地方立法工作
贡献“滨州智慧”和“滨州方案”

政府立法工作始终以
“良法善治”为目标，持续完
善机制、创新举措，实现了
立法质量与效率双向提升。
健全立法配套制度体系，先
后制定《滨州市政府规章制
定程序规定》《滨州市政府
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》

《滨州市政府规章立法后评
估办法》等十余项立法配套
制度，为立法工作提供支
撑。拓宽立法参与途径，建
立 36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，
涵盖律师事务所、镇街政
府、学校、企业、社区等多主
体类别，方便立法倾听民
意、汇聚民智；聘请高校专
家学者、资深律师、行业专

家等专业人士担任市政府
立法咨询专家，为立法提供
智力支持；搭建“滨州市政
府立法数字平台”，设置实
时反馈意见窗口，让公众参
与立法更透明、更高效。创
新立法工作模式，采取“小
快灵”“小切口”立法模式，
针对城市管理、民生保障等
重点领域推出精准化制度
供给；常态化执行“常规调
研+专题调研+报告提炼”
调研流程，为立法工作提供
高质量参考；立法项目完成
后及时撰写工作文稿总结
经验，将成熟做法予以固
化，用以指导后续立法工
作。

市人大常委会立足地方实
际，坚持问题导向、需求导向，
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
人民群众关切，制定出台地方
性法规 24 件，其中，程序法 1

件，实体法 23 件。实体法中，
涉及城乡建设与管理方面 12
件、生态文明建设方面6件、历
史文化保护方面 2 件、基层治
理方面 3 件；开展立法项目调

研 27 项；对实施满三年的 5 部
地方性法规进行了立法后评
估，通过有效制度供给为全市
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
保障。

>>>以“全局性”保障赋能发展，法治护航“品质滨州”

十年来，市人大常委会勇
于探索全国全省立法新领域，
聚焦发展所需、民心所向，制定
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
规。例如：制定全国首部《滨州
市社会心理服务条例》，率先将
社会心理服务纳入法治轨道，
为“小切口”立法解决基层治理
问题探索路径。制定全国首部

《滨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并联审
批管理规定》，以立法固化审批
制度改革成果，有力优化了营
商环境。制定全国首部《滨州
市中小学生集中就餐饮食健康
管理条例》，直击校园饮食健康
管理难题，立法护航中小学生
舌尖上的健康和安全。制定全
省首部《滨州市渤海老区革命

遗址遗迹保护条例》，首创分级
分类保护机制，守护滨州宝贵
的红色根脉。制定全省首部

《滨州市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
管理条例》，总结提炼本地经
验，首创“全民网格员”机制，打
造了基层治理的滨州品牌。

>>>以“首创性”立法填补空白，解决发展新课题

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全
链条立法工作规范，从制度
层面保障法规从立项、起
草、审议到贯彻落实的全过
程发挥人大主导作用。着
力构建法规“立得住、行得
通、真管用”的长效机制，在
全省首创法规“四入”机制
（进入执法、纳入监察、融入
司法、列入普法），率先系统
性破解地方性法规实施落
地难题。全省首创“基地+
专家”备案审查模式，整合
资源提升审查质量效率，保

障法制统一。成立全省首
家高校与设区市人大共建
的地方立法研究平台——
山东航空学院地方立法研
究院，为立法提供坚实智力
支持。省内首创基层立法
联系点动态调整机制，激发
立法联系点工作活力，深入
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
理念。编印全国设区市首
本立法蓝皮书，梳理经验、
提供借鉴，影响力辐射全国
167个城市。

行使立法权十年，是滨州人大勇于创新、填补空白的十年，是机制先行、力促实施的十年，更是以良法善治服务保障“品质滨州”建设的十
年。下一步，滨州市人大将继续聚焦中心工作、回应人民期盼，不断书写地方立法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。

市司法局党组成员、三级调研员韩朝晖介绍，十年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市人大的指导下，市司法局坚持民主立法、科学依
法、依法立法，不断完善立法机制，提升立法质量，为品质滨州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。2024年，全省政府立法工作会议在我市召开，会
议充分肯定了我市政府立法工作的经验和成绩。

十年来，市司法局紧紧围
绕新旧动能转换、黄河流域生
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、富强滨
州、品质滨州、“心安城市”建
设、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，创造
性开展立法工作，取得了积极
成效。比如，为了为了科学制
定城乡规划，加强规划管理和
实施，向市人大提交了审议《滨
州市城乡规划条例（草案）》的

议案；为了保护市场主体合法
权益,营造优良营商环境，向市
人大提交了审议《滨州市优化
营商环境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议案。
再如，为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
招投标管理,促进工程建设行
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出台了《滨
州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
督管理办法》；为了加强水利风
景资源管理和保护，提高资源

利用效率和质量，制定出台了
《滨州市水利风景区管理办
法》。十年来，共提请市人大审
议地方性法规草案22件，制定
出台政府规章16部，探索出了
一条“服务发展、特色创新、务
实管用、便民惠民”的立法之
路。

>>>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政府立法工作成效显著

市司法局从实际出发，遵
循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
题的思路和方法，努力让政府
立法更务实、更接地气。例如，
针对户外广告布局混乱、资源
利用不合理等问题，制定出台

《滨州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
法》，明确设置、审批、变更等要
求，使户外广告管理情况明显

好转；针对农民工欠薪问题，制
定出台《滨州市工程建设领域
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办法》，对
相关责任主体支付期限、方式、
形式做出规定，有效保障了农
民工权益；针对住宅区内消防
安全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，制
定出台《滨州市居民住宅区消
防安全管理办法》，对主体职

责、设施维护等作出规定，大大
提升了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水
平。十年来，市政府制定出台
的16部政府规章里，有12部是
以“量身定制”的方式回应群众
关切、解决实际问题，真正做到
了让政府立法“立得住”“行得
通”“真管用”。

>>>立足实际、回应关切，政府立法工作深得民心

>>>完善机制、创新举措，
政府立法工作精益求精

>>>以“系统性”创新健全机制，
    保障法规生命力


